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背景： 

早前環保署提出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諮詢中提出，香港的廢物總量近十年

均有所增加，雖然回收率有所增加，但堆填區仍將於十年內全數滿溢。落

實並執行一個可持續的廢物管理政策已刻不容緩，以長遠減少資源的消

耗，同時讓生活及工商活動產生的廢物能維持在香港環境能承受的程度內。 

 

目前本港並未有一個完善的回收制度，若然即時向居民徵收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亦無助於減少都市固體廢物，只有在一個完善的回收制度下，才能

減少都市固體廢物。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大力推動綠色產業，並實行專款

專用，令綠色產業能獨力運行，增加就業，加善經濟。 

 

要求：  

１． 先落實「源頭減廢」減少資源消耗，再輔以加強「回收、重做及再造」

的廣度與深度，才實行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２． 在落實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前，應先參考外地經驗，制定「人均都市廢

物棄置指標」；按量收費，以體現環境公義，及作為減廢誘因；徵費所

得，在扣除堆填區營運開支後，全數應用作發展綠色產業。 

 

３． 大力推動發展綠色產業，並實行專款專用加強投資廢物回收基建設施

及研發廢物回收後的用途。 

 

文件提交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深水埗區議會大會會議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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